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   年    月份教職員工加班請示單
	職  別
	姓  名
	加  班  日  期
	起迄時間
	加班時數
	加  班  事  由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註：各單位應於辦理加班前提出本請示單，並註明補休或請領加班費方式辦理，陳請  鈞長核准後，方辦理加班事宜，如未事前申請者，視同放棄其補休或申請加班費之權利。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   年    月份教職員工加班印領清冊

	職  別
	姓  名
	加班日期
	加班時數
	每時金額(元)
	合    計
	簽名或蓋章
	備      註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總 計
	
	
	
	
	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註：請附加班請示單、加班簽到退簿及本印領清冊辦理加班經費核銷事宜。

